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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何京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何京云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姚金岩

公司负责人何京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京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

金岩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３８

，

０２５

，

８０９．０９ ３１

，

７２０

，

７０９．９８ １９．８８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４２

，

０４９

，

９８５．２６ －４１

，

１８３

，

７７１．１３ －２．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１０６５ －０．１０４３ －２．１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６

，

４４０

，

０２１．９６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１６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６６

，

２１４．１３ －８６６

，

２１４．１３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２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２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２

不适用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５，９７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吴鸣霄

５，０６１，４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5，０６１，４５７

周仁瑀

２，７４４，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４４，５７０

范文涛

２，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００，０００

桂冬生

１，７８１，５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８１，５４２

林群伟

１，６８０，９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８０，９５７

冼干全

１，３８５，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８５，６００

陈平

１，２４７，６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４７，６１５

李臣栋

１，０３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３０，０００

叶建军

１，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０，０００

郑中

８３８，３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３８，３８３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无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京云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广 西 北 生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

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作详细说明，请投资者

注意阅读。

１．４

公司负责人何京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京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姚金岩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北生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何京云

联系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海大道西

１６

号海富大厦

１７

层

Ｄ

座

电话

０７７９－２２２８９３７

传真

０７７９－２２２８９３６

电子信箱

ｂｓｙｙ＿ｂｈ＠１６３．ｎｅｔ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２

，

１０６

，

２７８．２７ ６３

，

１１０．５３ ３

，

２３７．４４ １９

，

５９４

，

６０６．１９

营业利润

－８６６

，

４７４．０１ －８

，

３１２

，

２８４．９７

不适用

利润总额

１７

，

７４２

，

１２０．８７ ４

，

８５０

，

９５０．６９ ２６５．７５ ９４３

，

００９

，

３５５．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

，

７４２

，

１２０．８７ ４

，

８５０

，

９５０．６９ ２６５．７５ ９４２

，

７７６

，

２７０．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

，

６０２

，

３６１．６０ －４

，

７５２

，

２８４．９７

不适用

－４７

，

６５２

，

７０１．５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２２０

，

０２５．３８ －５３

，

４０６

，

３１１．８１

不适用

－４１

，

１６２

，

２７６．５０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３１

，

７２０

，

７０９．９８ ３４

，

０５９

，

７０９．２５ －６．８７ ７４

，

３２４

，

１３９．５３

负债总额

７２

，

９０４

，

４８１．１１ ９２

，

９８５

，

６０１．２５ －２１．６０ １３８

，

１００

，

９８２．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４１

，

１８３

，

７７１．１３ －５８

，

９２５

，

８９２．００ ３０．１１ －６３

，

７７６

，

８４２．６９

总股本

３９４

，

７９３

，

７０８．００ ３９４

，

７９３

，

７０８．００

不适用

３９４

，

７９３

，

７０８．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２ ２７５ ２．３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２ ２７５ ２．３９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不适用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不适用

－０．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１４

不适用

－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１０４３ －０．１４９３

不适用

－０．１６

资产负债率

（

％

）

２２９．８３ ２７３．０１

减少

４３．１８

个百分点

１８５．８１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２

，

９７３

，

１４７．２０ ６２

，

４０３

，

１８１．３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１７

，

６４３

，

５９４．８８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４５

，

７５７

，

３４５．０１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

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１４３

，

６１７．７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９

，

９１１．５４ １０２

，

９８２

，

９４０．９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

，

７３５

，

８８７．５９

合计

２０

，

３４４

，

４８２．４７ ９

，

６０３

，

２３５．６６ ９９１

，

９９９

，

８４９．４５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３５，９７３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

股东总数

３５，９７３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

区分行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９．０２８ ３５，６４３，１０６ ３５，６４３，１０６

无

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７．０９６ ２８，０１６，８００ ２８，０１６，８００

质押

２８，０１６，８００

冻结

２８，０１６，８００

北京瑞尔德嘉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６．９９７ ２７，６２５，７４３ ２７，６２５，７４３

冻结

１９，９２７，１７８

北海腾辉商贸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１１２ １６，２３３，９６０ １６，２３３，９６０

质押

１６，０５５，７４６

冻结

１６，０５５，７４６

吴鸣霄 境内自然人

３．５４６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８，９３８，５４３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

区分行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８９８ ９，８０２，０７０ ９，８０２，０７０

无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

处置专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４８３ ６，１６０，２４８ ６，１６０，２４８

冻结

６，１６０，２４８

北京桀亚莱福生物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１１５ ４，４０３，７００ ４，４０３，７００

无

周仁瑀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９５ ２，７４４，５７０

无

范文涛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５８ ２，６００，０００

无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吴鸣霄

５，０６１，４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周仁瑀

２，７４４，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范文涛

２，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桂冬生

１，７８１，５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林群伟

１，６８０，９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冼干全

１，３８５，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平

１，２４７，６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李臣栋

？？ １，０３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叶建军

１，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郑中

８３８，３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存在

一致行动的情况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公司在《重整计划》实施完毕后，已无任何经营性资产，公司的各项生产经营处于全面

停顿状态， 公司目前正在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方式注入优良资产以恢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

＠

由于公司与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房地产资产，不符合现阶

段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撤回广西

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议案》， 公司向中国证监

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 中国证监会已终止对公司提交的行

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目前，公司已确定与浙江尖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尖山光电”）进行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正在协商中，待相关方案确定后，将尽快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尖山光电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注册资本

２．８４

亿

元，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海宁市黄湾尖山工业区，是在浙江尖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基础上

股改成立的股份公司。 尖山光电是一家集太阳能电站开发、建造及运营为一体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经营产品涉及太阳能硅片、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太阳能发电电站、对海外

承接工程等，是国内产业链较完整的太阳能电站开发建造商之一。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交了恢复上市的相关申请文件，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关于受

理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请的通知》（上证公字［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在正式受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将做出是否核准公司股票恢复

上市申请的决定，公司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目前公司恢复上市的申请还

未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６．２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６．３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段充分说明

了公司的或有风险。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确定与浙江尖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并达成初步

意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等有权部

门核准，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独立意见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涉及事项的专

项说明在董事会报告中已经进行了阐述，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就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是合理和真实的，此事项没有违反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的规定，没有对

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股票简称：﹡

ＳＴ

北生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１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

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７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举手表决方

式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

，

７７４．２１

万元（主要是公司对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的未申报债权

１７

，

６４３

，

５９４．８８

元进行核销，导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增加

１７

，

６４３

，

５９４．８８

元），董事会提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六、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七、审议通过《关于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段充分说明

了公司的或有风险。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确定与浙江尖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并达成初步

意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等有权部

门核准，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上述一至五项、第七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股票简称：﹡

ＳＴ

北生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

应到监事

３

名，实际到会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

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志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以举手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赞成票占监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

度报告进行了审议，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和当季度的经营

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赞成票占监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赞成票占监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赞成票占监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五、审议通过《关于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的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涉及事项的专项

说明在董事会报告中已经进行了阐述，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就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说明是

合理和真实的，此事项没有违反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的规定，没有对股

东利益和公司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赞成票占监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以上议案除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外均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广 西 北 生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余蒂妮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丽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张丽萍

公司负责人余蒂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丽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丽萍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９７，７０９，３５９．６６ ５０５，３７１，８１２．３９ －１．５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４０，４５３，４０５．３５ ４６，１２７，３３１．４３ －１２．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２１３ ０．２４２ －１１．９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５１，８９５．０２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０１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６７３，９２６．０８ －５，６７３，９２６．０８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７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金额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５０８，５１４．４４

合计

－５０８，５１４．４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８，８４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８，０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９７８，０７０

兰溪财政局

７，８３１，０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３１，００９

王明华

７，４１２，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１２，０００

李贵芬

１，７６６，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６６，６６６

东阳市横店担保有限公司

１，５２８，０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２８，０９０

付云桃

１，１５６，３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５６，３８３

胡天高

９７４，３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７４，３１２

温启钟

９７２，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７２，７００

周扬中

９５２，９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５２，９６６

李懿珈

８８９，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８９，００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下降

７６．４２％

，主要是银行存款减少。

（

２

）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下降

３１．４７％

，主要原因是去年公司归还了部分银行债务，报告期减少

利息费用支出。

（

３

）报告期公司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减亏，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对按权益法核算的联营企业亏损比去

年同期减少所致。

（

４

）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０１．４８％

，增加

２５８．９８

万元，主要原因是与关

联单位日常资金往来增加所致。

（

５

）报告期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下降

９５．３７％

，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为支持联

营企业的发展，支付了部分借款资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股权质押和冻结

公司接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深中法涉外仲字第

２４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珠海华信泰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ＳＴ

博元股份

１６００７５３２

股无限售流通股及孳息（指通过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

利）。 冻结期限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４

日止。

公司接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沪二中执字第

９５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轮候冻结东莞市勋达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ＳＴ

博元（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类别：限售流通股）

１２３０

万股及孳息（指通过公司派发

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 冻结起始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冻结期限为二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

２０１２

司冻

０１５

号），

根据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

０００６９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珠海华信泰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３９７０５３８

股无限售流通股，冻结起止日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轮候冻结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１６００７５３２

股无限售流通股，轮候期限两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

算。

（

２

）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收到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的（

２０１１

）金永商初字第

４６８

号、

５９５

号《传票》。 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受理了卢赞诉本公司、麦校勋保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于该院第

５

审判庭开庭

审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金永商初字第

４６８

号、

５９５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结

果如下：

１

、 由被告麦校勋对主债务人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卢赞的借款本金合计

１５１１７８７５

元及利息

（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止为

５２１９３８７

元， 此后的利息以

１５１１７８７５

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

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

、由被告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因主债务人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尚未

归还原告卢赞的借款本金

１５１１７８７５

元及利息损失（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止为

５２１９３８７

元，此后的利息以

１５１１７８７５

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在

５０％

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３

、驳回原告卢赞的

其他诉讼请求。

经公司反复核实，公司从未出具过上述《还款担保书》。 经过庭审，法院亦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

＂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

，

此《还款担保书》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应属无效，并认定原告对此担保未尽应有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 然而浙

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

＂

主合

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

的规定认

定本公司应在

５０％

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本公司提出的未提供过担保的抗辩，法院认为与原告持有担

保书复印件、及公安机关的报案笔录、调查笔录（原告称担保书原件被盗）、麦校勋的录音（复制品）等证据印证

的内容不符，也与其在（

２００９

）金永商初字第

２７０８

、

２７０９

号案件庭审中对担保事实的认可行为相悖，不予采信；

对于本公司提出担保书的印章与本公司实际使用的印章不符的抗辩，法院认为与（

２００９

）金永商初字第

２７０８

、

２７０９

号案中本公司委托书上使用该印章的行为不符，不予采信。 而根据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金永商

初字第

２７０８

、

２７０９

号《民事调解书》，记载：

＂

审理过程中，……原告为及时参加与被告勋达投资拍卖财产的分

配，原告经过与主债务人及担保人协商，愿意撤回对担保人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并保留追偿的权利。 本院审查后认为，原告对该担保人撤回起诉，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影响其他担保人承

担连带责任后追偿权的行使， 故本院准许原告撤回对其中担保人的起诉。

＂

本公司及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

２００９

）金永商初字第

２７０８

、

２７０９

号案开庭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５

月

５

日，委托书出具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时任董事长为任昌建先生）从未收到过任何与（

２００９

）金永商初字第

２７０８

、

２７０９

号案有关的传票或应诉通知书，

也从未与原告卢赞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协商，也未曾参与过（

２００９

）金永商初字第

２７０８

、

２７０９

号案的庭审，未向任

何法院提交过使用了与《还款担保书》印章一致的委托书，也未委托任何代理人参加（

２００９

）金永商初字第

２７０８

、

２７０９

号案诉讼。

公司已就本案进行上诉并已开庭，目前尚未判决。 公司将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利益。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本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朝民初字第

３３３５８

号《民事判决书》及

２０１０

年朝

执异字第

１５８

号《民事裁定书》，因上海华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曾用名）与北京华源生命科贸发展有

限公司债务纠纷，北京华源生命科贸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上海华源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北京华源生命科贸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３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朝执异字第

１５８

号《民事裁定书》将

被执行人上海华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曾用名）。 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委托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了本公司所持有的北京

华源生命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２３．３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８３

万元的最高

价竞得。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朝执字第

０２３１４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公司本所持有的北京华源生命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２３．３０％

的股权归买受人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华源

生命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２３．３０％

的股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时起转移。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主要原因是公司暂无主营业务经营。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未作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蒂妮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作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１．４

公司负责人余蒂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丽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丽萍声明：保证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博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寒朵

联系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日荣大厦

８

楼

８０６

室

电话

０７５６－２６６０３１３－８１７

传真

０７５６－２６６０８７８

电子信箱

ｗ＿ｈａｎｄｕｏ＠１６３．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２００９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总收入

５３４，００８．５５

不适用

１，７９９，８１６．５３ １，７９９，８１６．５３

营业利润

－６２，３５１，３６３．７８ －１２，５１７，３６３．１１

不适用

－４０８，２７８，７１７．３７ －４１５，３２５，５２０．６１

利润总额

－７３，４９４，４６０．０４ ２，８０６，２８３．５４ －２７１８．９２ －５８０，９７２，４０９．５２ －５８８，０１９，２１２．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７３，４９４，４６０．０４ ９，３７０，９２３．５０ －８８４．２８ －４６６，２８４，０７５．４０ －４７１，８３２，０２３．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６２，８５１，３６３．７８ －４０，２７２，１２１．４８

不适用

－３３４，１８５，１７５．０２ －３３９，７３３，１２３．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６５，６２５，７２８．４８ －３８，６９０，１０１．９４

不适用

－３１，１８２，９８１．８３ －３１，１８２，９８１．８３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资产总额

５０５，３７１，８１２．３９ １６６，８５８，７２１．３９ ２０２．８７ １５２，１７３，５５３．９０ １４１，４２１，７３５．１９

负债总额

４５９，２４４，４８０．９６ ５２９，０８９，９２９．９２ －１３．２０ ５４９，５８５，８８９．３７ ５４９，５８５，８８９．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４６，１２７，３３１．４３ －３６２，２３１，２０８．５３

不适用

－４１２，３９０，１８８．８２ －４２０，８５５，０９５．６９

总股本

１９０，３４３，６７８．００ １９０，３４３，６７８．００ ０．００ １９０，３４３，６７８．００ １９０，３４３，６７８．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９ ０．０５ －８６０．００ －２．４５ －２．４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９ ０．０５ －８６０．００ －２．４５ －２．４８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９ ０．０５ ／ －８６０．００ －２．４５ －２．４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３ －０．２１

不适用

－１．７８ －１．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股

）

－１．９２ －０．２０

不适用

－０．１６ －０．１６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０．２４ －１．９０

不适用

－２．１７ －２．２１

资产负债率

（％） ９０．８７ ３１７．０９ －７１．３４ ３６１．１６ ３８８．６１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８，７５０，８０７．２７ ２，６４６，１８２．４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０３７，５９６．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１，１８９，５９０．９８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１３，６３１，４６４．２６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附注六

．

注释

５．（２）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３０，６９３，７９８．４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２，４４８，３６８．００

附注六

．

注释

３０ １５，３２３，６４６．６５ －２０９，２６０，８６０．０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６，５６８，５９１．０６ －４０，５９４，７９１．７７

合计

－１０，６４３，０９６．２６ ４９，６４３，０４４．９８ －１３２，０９８，９００．３８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１４

，

５２１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

个月末股东总数

１８

，

８４０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５０ １９

，

９７８

，

０７０ ０

质押

１９

，

９７８

，

０７０

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４６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冻结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兰溪市财政局 国有法人

４．１１ ７

，

８３１

，

００９ ０

王明华 境内自然人

３．８９ ７

，

４１２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７

，

４１２

，

０００

佟素芳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７ 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陈翠娥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８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吴为荣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８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吴伟英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舒逸民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０ １

，

９１３

，

７１４ ０

李贵芬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１ １

，

７２９

，

６６６ 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

，

９７８

，

０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兰溪财政局

７

，

８３１

，

０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王明华

７

，

４１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佟素芳

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翠娥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舒逸民

１

，

９１３

，

７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李贵芬

１

，

７２９

，

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东阳市横店担保有限公司

１

，

５２８

，

０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瑞金

１

号

１

，

４２０

，

６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胡天高

１

，

４１６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１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原主营业务已剥离，现在暂时没有主营业务，公司银行逾期债务

１．８９

亿元，财务费用

３８１１．７４

万元。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经营范围已变更为：创业投资、投资咨询与管理、国内

贸易、实业投资。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无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亏损

７３４９．４５

万元。

２

、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状况

报告期公司尚无主营业务，只有零星贸易活动，实现营业收入

５３．４０

万元。

３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资产负债

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３４７，０５０，０００．００

根据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决议

，

为切实保障股改业绩承诺

资金的安全

，

并获取一定的资金收益

，

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

格购入应收票据

３．４７

亿

。

短期借款

１８９，３１８，９７２．５０ ２９０，３１８，９７２．５０ －３４．７９％

因收到股改业绩承诺款

，

本年归还部分借款

。

其他流动

负债

１２，２３８，４２４．６８

公司购入应收票据

，

购入价格为票据票面金额减去购入日

至到期日的贴现息

，

其他流动负债金额即为该部分贴现息

，

本公司作为递延收益处理

。

预计负债

１３，６３１，４６４．２６ ７，３５６，４７２．００ ８５．３０％

因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向自然人卢赞借款

１５００

万未及

时归还一案

，

根据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金永商初

字第

４６８

号

、５９５

号民事判决书

，

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

，

根据判

决书计算最高可能承担的担保金额为

１３，６３１，４６４．２６

元

。

因

本公司已对本案提起上诉

，

故暂在预计负债中核算

。

资本公积

５６６，６９８，９２３．３４ ８４，８４５，９２３．３４ ５６７．９２％

报告期收到公司股东履行股改承诺款

４８６，９５３，０００．００

元

。

另

外

，

支付股权分置改革保荐费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利润表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５，５５８，１４２．２９？ １０，１０２，６８３．７０？ －４４．９８％

因原子公司东莞市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上年度置

出

，

因此本年度累计折旧

、

无形资产摊销大幅度减少

。

另外

，

本年度应付职工薪酬根据管理层决议亦大幅减少

。

资产减值

损失

５，６１９，５８０．０８？ －１，７０６，３１７．４５？

部分大额应收款项根据帐龄计提坏账准备形成大幅度增

加

。

投资收益

－１３，１０１，８８２．３４ ２６，７１１，１３１．９３？ －１４９．０５％

上年度本公司将东莞市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与

韩光持有的江苏中信安泰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

置换取得投资

收益较大

，

本年度无此类事项

。

另外

，

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年

度均出现亏损

，

形成投资收益大幅下降

。

营业外收

入

２，９００，６８８．００？ １５，３２３，８８６．６５？？ －８１．０７％

上年度发生的营业外收入主要是本公司进行财产财务清查

及化工分公司注销清算

，

经批准核销三年以上无需支付的

应付款项

。

本年度无此类事项发生

。

营业外支

出

１４，０４３，７８４．２６？ ２４０．００ ５８８４８１０．１１％

因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向自然人卢赞借款

１５００

万未及

时归还一案

，

根据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金永商初

字第

４６８

号

、５９５

号民事判决书

，

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

，

根据判

决书计算最高可能承担的担保金额为

１３，６３１，４６４．２６

元

，

计

入营业外支出

４

、主要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

１

）珠海信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至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４４９０９．７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６３０７．０５

万元，净资产

－

１３９７．２８

万元，报告期亏损

１５４８．５３

万元。

（

２

）珠海裕荣华投资有限公司，至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３８３９０．１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８１９０．８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９９．３３

万

元，报告期亏损

０．６７

万元。

５

、报告期内单个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１０％

以上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参股公司湖北天瑞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全年以公允价值报表按权益法计算的投资损失

１２２０．２３

万元，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１６．９０％

。

６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

１

）公司是否编制并披露新年度的盈利预测：否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事项的议

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相关义务人已向公司全额支付股改业绩承诺补偿款。

２０１１

年内，公司以所得资金解决了

部分逾期债务问题。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拟继续积极与债权人磋商，妥善处理历史遗留债务问题，以所得业绩补偿

资金消除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逾期债务不确定性因素，并争取通过债务重组降低财务费用，获得部分营业外

收入，增加当期利润和净资产。 公司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恢复公司的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经营范围已变更为：创业投资、投资咨询与管理、国内贸

易、实业投资。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将以下属全资子公司为平台，积极开展主业相关的创业投资、国内贸易业务，使之

成为上市公司稳定的收入与利润来源。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请见前述

５．１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公司未能开展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其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与去年同期

比较无重大变化。

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亏损

６

，

２３５．１４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亏

４

，

９８３．４０

万元，净利润亏损

７

，

３４９．４５

万元。 亏损的

主要原因：（

１

）报告期由于银行逾期债务不能归还，逾期利息及罚息增加，比去年同期增加财务费用

７２８．５３

万

元；（

２

）报告期增加坏帐损失和长期投资减值损失

７３２．５９

万元；（

３

）报告期部分投资单位经营亏损，公司按权益

法计算的投资亏损

１

，

３１０．１９

万元；（

４

）报告期由于对外担保引发诉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计提预计负债，产生

１

，

３６３．１５

万元营业外支出。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６．２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６．３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附带强调事

项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强调事项为：

１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一）所述，博元公司现处于逾期借款和债务不能归还，未弥补亏损金额大，生产经

营处于停止状态。 博元公司虽然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２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四）、

８

所述，博元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被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截止审计报告日尚未获知调查处理结果。

对此，公司董事会说明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逾期借款及债务逾

１．８９

亿元，原主营业务已剥离，现在暂时没有主营业务。 根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事项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前，相关义务人已向公司全额支付股改业绩承诺补偿款。

２０１１

年内，公司以所得资金解决了部分逾期债务问题。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将继续积极与债权人磋商，妥善处理历史遗留债务问题，借此消除逾期借款及债务对公司持续

经营的影响。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经营范围已变更为：创业投资、投资咨询与管理、国内贸

易、实业投资。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将以下属全资子公司为平台，积极开展主业相关的创业投资、国内贸易业务，使之

成为上市公司稳定的收入与利润来源。

公司将积极进行整改，改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争取尽快消除立案事项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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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９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余蒂妮董事长提议并召集，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公

司本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以电子邮件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董事余蒂妮女士、车学东先生、蒋根福先

生、张丽萍女士、谢小铭先生、胥星女士，独立董事万寿义先生、赫国胜先生、李龙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为

９

票。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一、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三、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净利润为

－７

，

３４９．４５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７

，

３４９．４５

万元，加年初经调整后的未分配利润

－６４

，

３７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

－７１

，

７２５．４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同意将该报告及摘要按规定程序进行公开披露。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审计意见的说明的议案》。

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附带强调事

项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强调事项为：

１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一）所述，博元公司现处于逾期借款和债务不能归还，未弥补亏损金额大，生产经

营处于停止状态。 博元公司虽然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２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四）、

８

所述，博元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被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截止审计报告日尚未获知调查处理结果。

对此，公司董事会说明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逾期借款及债务逾

１．８９

亿元，原主营业务已剥离，现在暂时没有主营业务。 根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事项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前，相关义务人已向公司全额支付股改业绩承诺补偿款。

２０１１

年内，公司以所得资金解决了部分逾期债务问题。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将继续积极与债权人磋商，妥善处理历史遗留债务问题，借此消除逾期借款及债务对公司持续

经营的影响。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经营范围已变更为：创业投资、投资咨询与管理、国内贸

易、实业投资。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将以下属全资子公司为平台，积极开展主业相关的创业投资、国内贸易业务，使之

成为上市公司稳定的收入与利润来源。

公司将积极进行整改，改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争取尽快消除立案事项的不良影响。

七、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同意将该报告及摘要按规定程序进行公开披露。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八、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九、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召开会议确定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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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２０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２９１

号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发出会议通知。公司监事长徐旅先生召集

了会议，因徐旅先生临时有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主持会议，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半数以上监事推举，公司监

事程靖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４

人；徐旅监事长未能出席，委托程靖监事代为出席并表

决。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以

５

票赞成，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５

票赞成，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并能真实地反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

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及其他重大事项；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三、以

５

票赞成，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以

５

票赞成，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净利润为

－７

，

３４９．４５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７

，

３４９．４５

万元，加年初经调整后的未分配利润

－６４

，

３７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

－７１

，

７２５．４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５

票赞成，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审计意见的说明的议案》。

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附带强调事

项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强调事项为：

１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一）所述，博元公司现处于逾期借款和债务不能归还，未弥补亏损金额大，生产经

营处于停止状态。 博元公司虽然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２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四）、

８

所述，博元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被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截止审计报告日尚未获知调查处理结果。

对此，公司监事会说明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逾期借款及债务逾

１．８９

亿元，原主营业务已剥离，现在暂时没有主营业务。 根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事项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前，相关义务人已向公司全额支付股改业绩承诺补偿款。

２０１１

年内，公司以所得资金解决了部分逾期债务问题。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将督促公司继续积极与债权人磋商，借此消除逾期借款及债务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同时，

监事会将积极督促公司采取有效措施维护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监事会将督促公司积极进行整改，改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争取尽快消除立案事项的不良影

响。

六、以

５

票赞成，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能真实地反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管理和财务状况及其他重大事项；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